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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宁沪高速 股票代码：600377 编号：临 2025-048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2025年10月29日以现场会议及视频会议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通知以邮件、传真的方式向董事会全体成员发出。

（三）会议应到董事13人，会议出席董事13人。

（四）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为有

效决议。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

同意本公司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批准以中文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刊登，以中英文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网站 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网站 www.jsexpressway.com 刊登。

本议案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并批准《本公司 2025 年度第三季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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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议并批准《关于本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江苏丹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丹金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与丹金公司现有股东按持股比例向丹金公司提供同比例增资，并修订

公司章程。本次增资金额共计人民币 353,426.5840 万元，其中，本公司向丹金公司

提供现金增资金额人民币 263,655.5840 万元，增资完成后，丹金公司注册资本由初

期的人民币 170,400.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523,826.5840 万元。同时，授权本公司执

行董事处理后续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增资协议，并授权本公司执行董事于协

议签订后予以公告。

本议案已经本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所有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确认上述交易事项交易条款公平合理，交易按

一般商业条款或更佳条款进行，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并批准《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

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

本公司将不再设置监事会及监事，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规定的监事会职权。结合上述情况，本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等制度进行全面修订，

并同步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

1.同意对《公司章程》第 1.1 条、第 1.2 条、第 1.6 条、第 1.6 条后新增一条、

第 1.8 条、第 1.10 条、第 1.12 条、第 1.13 条、第 3.1 条、第 3.2 条、第 3.5 条、

第 3.12 条、第 3.13 条、第 5.3 条后新增一条、第 6.1 条、第 6.2 条、第 6.3 条、第

7.2 条、第 7.3 条、第 7.4 条、第 7.7 条、第 8.1 条、第 8.2 条、第 8.3 条、第 8.4

条、第 8.4 条后新增一条、第 8.5 条、第 9.1 条、第 9.2 条、第 9.3 条、第 9.4 条、

第 9.5 条、第 10.1 条、第 10.2 条、第 10.3 条、第 10.4 条、第 10.5 条、第 10.6

条、第 10.7 条、第 10.8 条、第 10.9 条、第 10.10 条、第 10.12 条、第 10.15 条、

第 10.17 条、第 10.18 条、第 10.19 条、第 10.23 条、第 10.24 条、第 10.27 条、第

10.31 条、第 10.32 条、第 10.33 条、第 10.34 条、第 10.35 条、第 10.36 条、第 10.37

条、第 10.43 条、第 11.1 条、第 11.4 条、第 11.6 条、第 12.1 条、第 12.3 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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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条、第 12.5 条、第 12.11 条、第 12.12 条、第 12.14 条、第 12.19 条、第 12.21

条、第 12.22 条、第 12.27 条、第 13.1 条、第 13.3 条、第 13.7 条、第 13.9 条、第

14.3 条、第 15.2 条、第 15.4 条、第 15.6 条、第 15.7 条、第 15.8 条、第十六章、

第 17.1 至 17.8 条、第 17.8 条后新增一条、第 18.1 至 18.13 条、第 18.13 条后新增

四条、第 19.1 至 19.10 条、第 20.1 至 20.8 条、第 21.1 至 21.5 条、第 22.1 至 22.6

条、第 22.6 条后新增三条、第 23.1 至 23.12 条、第 23.12 条后新增两条、第 24.1

至 24.4 条、第 25.1 至 25.10 条、第 26.1 至第 26.3 条相关内容作出修订。删除“监

事”“监事会”相关描述，“监事会”由“审计委员会”代替。原章程条款中“股东

大会”修订为“股东会”。《公司章程》修订内容详见“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

司章程》的公告”，并将此修订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同意对本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标题、第 1.2 条、第 1.3 条、第 2.1.1

条、第 2.1.3 条、第 2.1.4 条、第 2.2.1 条、第 3.1 条、第 3.2 条、第 3.3 条、第

3.4 条、第 4.1.1 条、第 4.1.2 条、第 4.2.3 条、第 4.2.4 条、第 4.2.5 至 4.2.10

条、第 4.2.8 条、第 4.3.2 条、第 4.3.4 条、第 4.3.5 条、第 4.3.6 至 4.3.7 条、第

4.4.1 条、第 4.5.4 条、第 4.5.8 条、第 4.5.10 条、第 4.5.12 条、第 4.6.1 条、第

4.6.5 条、第 4.6.7 条、第 4.7.2 条、第 4.7.3 至 4.7.6 条、第 4.8.7 条、第五章标

题、第 5.2 条、第 5.3 条、第 5.4 条、第 5.5 条、第 5.6 条、第 6.1 条、第 6.3 条、

第 6.4 条相关内容作出修订。删除“监事”“监事会”相关描述，“监事会”由“审

计委员会”代替，原条款中“股东大会”修订为“股东会”，并将此修订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3.同意对本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第 1.1 条、第 1.3 条、第 2.1.1 条、第 2.1.3

条、第 2.1.4 条、第 2.1.8 条、第 2.1.9 条、第 2.1.10 条、第 2.1.11 条、第 2.2.2

条、第 2.2.3 条、第 2.2.6 条、第 2.3.3 条、第 3.3 条、第 4.1 条、第 4.3 条、第

5.1 条、第 6.1.1 条、第 6.1.2 条、第 6.2.1 条、第 6.2.3 条、第 6.3.2 条、第 6.4.2

条、第 6.4.3 条、第 6.4.7 条相关内容作出修订。删除“监事”“监事会”相关描述，

“监事会”由“审计委员会”代替，原条款中“股东大会”修订为“股东会”，并将

此修订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同意对本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第 2.1 条、第 3.2 条、第 4.1 条、第 4.7

条、第 4.9 条、第 6.8 条、第 8.1 条、第 8.2 条相关内容作出修订，删除“监事”“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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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相关描述，“监事会”由“审计委员会”代替，原条款中“股东大会”修订为

“股东会”，并将此修订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同意对本公司《股东提名董事细则》第 2.1.1 条、第 2.1.2 条、第 2.1.3 条、

第 2.1.4 条、第 2.2 条、第 2.3 条、第 2.4 条、第 2.4.3 条、第 2.5 条、第 2.6 条、

第 2.7 条、第 2.8 条、第 2.9 条、第 2.11 条、第 2.12 条、第 3.1 条、第 3.3 条相关

内容作出修订。删除“监事会”相关描述，由“审计委员会”代替，原条款中“股东

大会”修订为“股东会”。

6.同意对本公司《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第 1.1 条、第 2.5 条、第 5.4 条、第

5.6 条、第 6.2 条相关内容作出修订。删除“监事”相关描述。原条款中“股东大会”

修订为“股东会”。删除本细则中的条款引用。

7.同意对本公司《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第 1.1 条、第 2.1 条、第 3.3.2 条、第

3.3.7 条、第 3.3.7 条后新增一条、第 3.4 条、第 4.5 条、第 4.10 条、第 5.1 条相

关内容作出修订，原条款中“股东大会”修订为“股东会”，删除条款引用。

8.同意对本公司《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第 1.2 条、第 2.1 条、第 2.2 条、第

4.2.1 条、第 4.2.6 条、第 4.2.10 条后新增一条、第 4.3 条、第 4.3.5 条、第 4.3.6

条、第 4.3.7 条后新增一条、第 4.4 条、第 4.5 条、第 4.7 条、第 4.8.1 条、第 4.10

条、第 4.10.1 条、第 4.10.2 条、第 4.13 条后新增一条、第 5.1 条、第 5.8.1 条、

第 5.8.4 条、第 5.8.4 条后新增一条、第 5.8.5 条、第 5.9 条、第 6.1 条、第 6.2

条相关内容作出修订，删除“监事会”相关描述，删除条款引用。

9.同意对本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第 1 条、第 7 条、第 11 条、第 13 条、第

14 条、第 15 条、第 17 条、第 18 条、第 19 条、第 22 条、第 23 条、第 26 条、第 29

条、第 33 条、第 55 条、第 56 条、第 57 条、第 58 条、第 59 条、第 61 条、第 63

条、第 64 条、第 65 条、第 66 条、第 68 条、第 69 条、第 70 条相关内容作出修订，

删除“监事”“监事会”相关描述。原条款中“股东大会”修订为“股东会”。

10.同意对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第 4条、第 12 条、第 14 条相关内容

作出修订，删除“监事”“监事会”相关描述，“监事会”由“审计委员会”代替。

原条款中“股东大会”修订为“股东会”。

11.同意对本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

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

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四章标题、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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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章标题、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相关内

容作出修订，删除“监事”相关描述，原条款中“股东大会”修订为“股东会”。

12.同意对本公司《内幕消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第一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七

条、第八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后新增一条等相

关内容作出修订，删除“监事会”相关描述，“监事会”由“审计委员会”代替。原

条款中“股东大会”修订为“股东会”。

13.同意对本公司《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第一条、第四条、第十二条、附

件保密提示函相关内容作出修订，删除“监事”相关描述。

14.同意对本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第三条、第六条、第

六条后新增两条、第七至十二条相关内容作出修订，删除“监事”相关描述。

15.同意对本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第 1.5 条、第 3.4 条、第 4.1 条、第 4.2.3

条、第 4.3 条、第 5.3 条、第 5.13 条、第 5.15 条、第 6.2 条、第 6.4 条、第 6.5

条相关内容作出修订，删除“监事”“监事会”相关描述，“监事会”由“审计委员

会”代替。原条款中“股东大会”修订为“股东会”。

16.同意对本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第 1.4.3 条、第 1.4.4 至 1.4.7 条、第

2.2 条、第 2.4 条、第 2.4 条后新增两条、第 3.1 条、第 3.2.5 条、第 3.2.7 条、第

3.2.8 条后新增两条、第 3.3.1 条、第 3.4.16 条、第 3.4.17 条、第 3.4.18 条、第

3.4.19 条、第 3.5.1 条、第 3.5.3 条、第 3.7 条后新增一条、第 4 条、第 5 条、第

5.4.3 条、第 5.5 条、第 5.6 条、第 5.8 条、第 5.10 条后新增两条、第 6条、第 6.2.7

条、第 6.2.8 条、第 6.3.4 条后新增八条、第 7 条、第 7.1 条、第 7.2 条、第 7.5

条后新增一条、第 8条、第 8.3 条、第 9条、第 9.1 条、第 9.2 条、新增附件 3项等

相关内容作出修订，删除“监事”“监事会”相关描述，“监事会”由“审计委员会”

代替。原条款中“股东大会”修订为“股东会”。

17.同意对本公司《证券投资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九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

第二十条相关内容作出修订，删除“监事”相关描述，将“监事会”调整为“审计委

员会”。

18.同意对本公司《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管理事务管理制度》第 1.1 条、第 1.3

条、第 2.4 条、第 2.7.4 条、第 2.7.17 条、第 2.8.1 条、第 2.8.3 条、第 3.4 条、

第 3.6 条、第 3.7 至 3.19 条相关内容作出修订，删除“监事”“监事会”相关描述。

表决结果：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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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并批准《关于本公司与南京感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感动科技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江苏元创交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创公司”）

签署沪宁高速南京站数字化转型项目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与感动科技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元创公司签署沪宁高速南京站数字

化转型项目协议，委托元创公司、感动科技公司对南京站信息系统进行提升改造，协

议期限自 2025 年 11 月 10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210

万元，其中元创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感动科技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210 万元；

并授权执行董事于协议签订后予以公告。

本议案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

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事项中，关联/关连董事陈云江先生、王颖健先生、

谢蒙萌女士回避表决，其余各董事均可投票。

所有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事项交

易条款公平合理，属一般商业条款，不会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尤其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18 条，本关联交易由于关联方是

通过公开招标确定的实施单位，可免于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审议披露 。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第

14A.81 条，本交易需与之前披露的同类交易作合并计算。持续关连交易的年度上限，

按香港上市规则第 14.07 条所计算之收益比率高于 0.1%但低于 5%，故根据香港上市

规则第 14A.76(2)(a)条只须符合公告规定，但无须在股东大会上获得独立股东批准。

上述交易亦须符合香港上市规则第 14A.55 至 14A.59 条年度审核的规定。

（六）审议并批准《关于提请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执行董事予以发布通知

及通函。

表决结果：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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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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